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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采用了苏联 1936年 宪法为蓝本的较成热的社会主义类型宪法的理论和原则 ,制 定

了第一部宪法——1954年宪法。随着社会主义宪法的发展 ,我 国逐步摆脱了苏联宪法在内容和结

构上的缺陷,制 定了较完备的 1982年 宪法并进行了三次修改,加 强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促

进了我国的宪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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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世界民主宪政的发展进程 ,我们知道 ,资

产阶级在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功绩 ,就是它第一次

以宪法为武器 ,打破了封建人治的传统 ,运用宪法

开创了宏观调控社会生活、国家生活和调整公民

权利和义务的新的统治方法。而以列宁为首的苏

联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人民吸取资产阶级国家实

施宪政的经验 ,特别是借鉴巴黎公社的民主政治

建设的实践经验和成就 ,制 定了在本质上同资产

阶级相对立的自己的宪法 ,肯定了社会主义革命

的重要成果 ,用根本法的形式把无产阶级专政、生

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等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

制度载人人类史册。因此 ,从人类制宪、行宪的历

史角度来考察 ,苏联宪法开创了人类宪法史的新

时代 ,在制定社会主义宪法方面做出了首次尝试

与探索 ,打破了资产阶级宪法-统天下的局面。

与英国是资产阶级宪法的母国相对应 ,苏 联成为

社会主义宪法的发源地。可以说 ,社会主义宪法

首先是在苏联开花、结果 ,然后传播到其他社会主

义国家的。

- 苏联 1936年宪法与我国 1954年宪法

建国初期 ,由 于政治和历史的原因,我 国在政

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等各个方面都基本

上是照搬苏联模式 ,这 从我国第-部 宪法——

1954年宪法上有充分的表现。这部宪法无论是

在指导思想、指导原则上还是在行文表述、内容及

结构安排 ,直到宪法实施上 ,都带有苏联烙印。因

此 ,研究我国宪法及宪政历程 ,离不开对苏联宪法

的研究。

从 1918年 到 1977年 ,苏联共制定了四部宪

法 ,分别简称为
“1918年宪法

”
、
“
1”4年宪法

”
、

“1936年宪法
”
和

“19T7年 宪法
”
。其中 1918年

宪法和 1924年宪法 ,反映的是社会主义改造尚未

完成的状况 ,是苏联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宪法 ;

1936年宪法和 1977年 宪法 ,是 苏联社会主义性

质的根本法 ,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宪法。尤其是

1936年宪法 ,它的制定标志着社会主义类型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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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成熟 ,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社会主

义国家立宪树立了模式。从一定意义上讲 ,1936

年宪法是社会主义类型宪法的开山鼻祖和蓝本 ,

为社会主义类型宪法的制定提供了比较系统的指

导思想和原则。自从这个宪法颁布以后 ,世界上

出现 了许多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 ,我 国于

19s0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就是如此。

从新中国成立到 1953年 ,我 国政治、经济形

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客 观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

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一部宪法 ,以 便规定国家

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和根本方针政策。在党中央

的领导下 ,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宪法起草委员

会。1954年 1月 7日 ,宪法起草小组正式开展工

作。1月 15日 ,毛泽东给在京的宪法起草委员会

的政治局委员写信通报宪法起草小组的工作计

划 ,并开列了必读参考资料清单 ,包括苏联 1936

年宪法以及斯大林《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1924

年苏联宪法、1918年苏俄宪法和东欧民主国家宪

法等内容[1]("页 )。 这反映出我国制宪者在制

定 1954年宪法时以苏联 1936年宪法为模式的价

值取向。

19“ 年 9月 ⒛ 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这便是我国第一部宪法 ,简 称为 1954年 宪法。

1954年宪法包括序言、四章六节 ,共 106条。它

确认了我国是
“
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

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
”
的国家性质 ;规定了我国

采取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治制度 ;规定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 民行使权力的机

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 ;确认了我国采取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 ,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 ;确认了

国家在过渡时期的四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 :国

家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资

本家所有制 ;确定了我国的国家机构 ;规定了劳动

者享有广泛的权利、自由以及相应的义务。1954

年宪法的主要内容都与苏联 1936年宪法相一致 ,

突出地反映出社会主义类型宪法的特征和阶级属

性。

我国的 1954年宪法在结构上分为五部分 ,而

不象苏联宪法分为十三章。这五部分是 :序 言 ;总

纲 (即 第一章);国 家组织 (第 二章 );公 民的基本

权利和义务(第三章 );国 旗、国徽、首都。其中第

二章又分为六节。其实两者的体裁结构是相同

的 ,主要区别是苏联 1936年宪法把关于国家机关

的内容分别独立成章 ,而我国的制宪者认为既然

都是规定国家机关的内容 ,就统编成一章再分成

节 ,眉 目更清楚些。

1954年宪法第一章总纲大体上相 当于苏联

1936年宪法的
“
社会结构

”
一章。这一章之所 以

叫总纲而不叫
“
社会结构

”
是因为当时新 中国正

处于过渡时期 ,严格说来有些并非属于社会结构

的问题也和社会结构一起规定下来。一些根本性

的经济政策 ,例如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是

与社会结构密切相关 的 ,必须和社会结构一起规

定。如果只规定了当时的社会结构而不规定社会

主义改造 ,那 么社会主义改造就会造成违宪。所

以在总纲标题下 ,规定内容比较灵活 ,除 了规定经

济制度以外 ,又规定了根本的经济政策。因此 ,该

部分叫做总纲 ,而不是像苏联 19“ 年宪法叫
“
社

会结构
”
。

19s0年宪法第二章 (共六节 )“ 国家机构
”
与

苏联 19“ 年宪法三至九章的内容一致 ,都是规定

国家政权组织系统 的内容。19“ 年宪法没有苏

联 1936年 宪法
“
国家结构

”
这一章 ,是 因为我国

是单一制 国家 ,而苏联是联邦制 国家 ,所 以苏联

1936年宪法第二章
“
国家结构

”
专章规定苏联是

由哪些加盟共和国组成 ,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关

系如何 ,哪些权力归苏联 ,哪些权力归各加盟共和

国。

与苏联 1936年宪法一样 ,1954年宪法将
“
公

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
、
“
国旗、国徽、首都

”
各单

独成章 ,专门规定。

1954年宪法没有关于选举制度的专 门一章

或一节 ,这是和苏联宪法不同的。主要是苏联的

选举制度是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 ,而 当时我国

的选举制度还不完善 ,还未采取秘密投票的方式

直接选举 ,因 此不好 固定在宪法上 [2](zB-z9

页)。

尽管 1954年宪法在制定中有着较明显的模

仿苏联 1936年宪法的痕迹 ,但在新中国宪政史上

仍然是一部好宪法 ,在建国初期发挥了重大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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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毛泽东指出 :“ 这个宪法

草案所以得到大家拥护 ,大家所以说它好 ,就是因

为有这两条 :一条是正确地恰当地总结了经验 ,-
条是正确地恰当地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

”
[3]

(1” 页)“ 原则基本上是两个 :民 主原则和社会主

义原则。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

人民民主 ,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

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的原则贯穿在我

们整个宪法中。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原则。⋯⋯灵

活性是国家资本主义 ,并且形式不是一种 ,而是
‘
各种

’
,实现不是一天 ,而 是

‘
逐步

’
。这就灵活

了。
”
[3](1zT-1zs页 )所以,19“ 年宪法的内容是

切合中国实际的,是实事求是的,反映出我国从新

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特点 ,是我国建

国初期的总章程。

由于 19“ 年宪法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 ,在制

定时主要是参考了苏联 1936年 宪法 ,因 此 ,19“

年宪法在内容和结构方面的缺陷也与苏联 1936

年宪法雷同。苏联 1936年 宪法的主要缺陷表现

在两个方面。其一 ,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容排列在

国家机构的后面,反映出者以国家权力优先的制

宪价值取向,19s0年宪法也存在这个缺陷。在讨

论宪法草案时 ,有人主张将关于公民基本权利和

义务一章调到国家机构之前 ,理 由是人民的国家 ,

应先有人民的权利 ,才产生代表机关和其他国家

机关 ,而且 ,中 国公民文化、政治水平尚不太高 ,对

自己的权利义务特别关心 ,把它放在前面,-看就

明白自己的权利义务。但起草小组认为 ,章节次

序不是原则问题 ,把公民权利放在后面 ,不会贬低

人民的地位[1](zs页 )。 从这个史实中可以看出

在制宪工作方面新中国尚处在探索阶段 ,同 时也

反映出中国制宪者受苏联 1936年 宪法的影响之

深。其二 ,在宪法实施保障方面的规定基本上是

一个空白。1954年 宪法与苏联 1936年 宪法相

同,只 规定了宪法的修改以″3多数代表通过才

生效。在讨论宪法草案时 ,有人主张增加宪法修

改程序-章 ,以 表示严肃和与其他法律不同,但该

建议未被采纳[1](z3页 )。 对于宪法实施监督方

面的内容 ,中 、苏两部宪法都未涉及 ,反 映出制宪

者在理解社会主义议行合一原则与资本主义三权

分立与制衡原则上的区别。

值得一提的是 ,苏联在实施 19“ 年宪法过程

中发生了
“
大清洗

”
、
“
肃反

”
运动 ,造成漠视公民

权利、视公民生命如草芥的历史悲剧。而我国在

实施 1954年宪法过程中发生了
“
文化大革命

”
的

十年动乱 ,这期间 ,就连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人

身权利也毫无保障 ,在未经任何宪法程序和法律

手续的情况下 ,可 以将其非法关押 ,直至迫害至

死 ,普通公民的基本权利更是难以保障。庄严的

宪法被践踏成一张废纸 ,宪法权威遭到严重损伤 ,

宪政建设的巨大挫折在两国都分别发生。我们可

以看出,由 于中苏都是有较长封建历史的国家 ,长

期的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不易在短时间内肃清 ,

宪法虽然制定了,但存在缺陷 ,宪法自身的缺陷自

然会成为宪政实践中的缺陷,特别是缺乏宪法保

障制度使宪法缺乏应有的权威 ,依 法治国的观念

也不强 ,这就提供了一种可能 ,使权力集中于个

人 ,导致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 ,就很难避

免宪政建设的巨大挫折 ,使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

违宪行为普遍、长期地存在而得不到及时纠正 ,最

终给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造成重大损害。

二 我国逐渐以批判的态度借鉴苏联宪政经

验

任何-种政治经济模式都是发展变化的,任

何一种宪法模式也必须适应这种变化。sO年代

以后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开始在东欧社会主义阵

营的一些国家遇到障碍。南斯拉夫首先打破了苏

联模式 ,探索并实践了一条适合 自己国情发展的

道路。1953年 ,南 联邦人民议会通过了《关于南

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基

础与联邦权力机关的宪法性法律》,废 除了 1946

年宪法。与此同时 ,我 国也逐渐以批判的态度对

待苏联宪法和宪政经验。周恩来曾指出 :“ 苏联

1936年公布的斯大林宪法 ,严格地说 ,那 时虽然

剥削阶级基本上是消灭了,但不能说社会主义已

经建成 ,只 能说大体完成。由于斯大林宪法否定

了纲领性 ,强调了稳定性 ,只是肯定了已有的成

就 ,而无奋斗 目标 ,以 致不好发展 ,束 缚了自己:

如他们的集体农庄经过三十余年无改变。总之 ,

斯大林的宪法 ,只 强调固定 ,没有发展 ,没有辩证

法的精华。因此 ,我 们对苏联的法应当批判的接

受。
”①

我们现在反思 ,为什么苏联三部宪法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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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规定加盟共和国有 自由退盟的权力而无法律对

退盟的方式和程序作出规定?这实质上反映出斯

大林等苏联制宪者们形而上学的指导思想 ,不 懂

得任何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的 ,毛 泽东对此有过深

刻的评论 ,他说 :“ 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 ,并且

教会许多人形而上学
”

,“ 他以为他那个天下稳固

了。我们不要以为天下稳 固了 ,它 又稳固又不稳

固
”
[4](zs页 )。 这段话表现出毛泽东深刻的洞

察力和敏锐的预见性。苏联以解体而告终的悲剧

恰恰印证了毛泽东的正确论断。

我国社会主义宪法的发展 ,经 历了文革中的

1975年宪法的巨大曲折和文革结束后 1978年宪

法的徘徊局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我 国

的宪政建设走上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

发展道路 ,19m年 宪法的制定以及其后三个修正

案 ,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标志着我国建设有中国

特色的民主宪政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它是中国共

产党和中国人民对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怎样依靠

宪法发扬民主、健全法制 ,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建设 ,在统一了思想 ,洞悉了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制定的。它不仅总结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政史上的经验和教训 ,而且

总结了包括苏联在内的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发

展的经验与教训 ,是 当代社会主义宪法的典范。

1982年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第

四部宪法 ,它是在中国人民对前 30多年宪政建设

的经验教训进行全面总结、中国社会的发展开始

了新的转折的历史条件下制定的 ,突 出地反映了

中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精神风

貌。这部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规定了国家的根本

任务和指导思想。
“
序言

”
回顾了中国社会的历

史发展和社会的重大变革 ,指 出今后国家的根本

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通过

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 ,发展社会主义民

主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自 力更生 ,艰苦奋斗 ,逐步

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把我

国建设成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同时 ,这部宪法以民主和法制为方向,确立了我国

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组织运行原则 ,强 调

人民依照法律管理国家的权利 ,强调一切 国家机

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

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这部宪法从整体上体现

了社会主义宪法的普遍发展趋势 ,弘扬民主、依靠

法制、保障人 民权利的精神得到了充分的表达。

另一方面 ,它又不是任何宪法模式的复制品 ,它 完

完全全地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基础。

为了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

在保持 19陇 年宪法原有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和

总体框架不变的情况下 ,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宪

法修正案的形式对现行宪法进行了三次修改 ,增

加了新内容 ,特别是把改革开放中成功的经验纳

入进去 ,维护了宪法的权威性和内容的连续性 ,有

利于适应形势的发展 ,使宪法能更好地指导当前

和今后的国家建设。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 ,以

“
三个有利于

”
为标准 ,修改后的我国宪法摆脱了

苏联僵化 的社会主义模式 ,在 发扬 民主、尊重人

权、加强法制的前提下 ,选 择了最适合 自己发展

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我国宪法

中 ,确 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

国方略 ;以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 ;在

所有制与分配制度方面 ,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

种成份所有制共同发展 ,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

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等 ,都反应出我国宪

法已经摒弃了教条主义 ,是符合我国政治、经济和

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发展需要的。

实践证明 ,实施 1982年 宪法以来 ,通 过不断

总结改革开放的新经验 ,对宪法个别同实践脱节

的内容进行必要修改 ,更加有利于维护宪法权威 ,

能更好地发挥宪法的作用。

三 苏联宪政建设曲折历程对我国的启示

纵观苏联宪政发展的曲折历程 ,使我们清醒

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一项庞大而复

杂的工程 ,实现宪法至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必须经过长期艰苦不懈的努力。从新中国的宪政

历史来看 ,1954年 宪法是一部较好的宪法 ,但在

实施过程 中受到 1955年反胡风斗争、1957年 的

反右派斗争、1958年搞人 民公社政社合一等政治

运动的干扰。在
“
文化大革命

”
中 ,宪 法被贬为一

张废纸 ,公 民的基本权利更是无从谈起。充满着

严重左倾错误价 值观的 1975年 宪法和有严重缺

陷的 1978年 宪法又分别实施 了三、四年。直到

19gz年宪法的颁布和实施 ,才标志着宪法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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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树立、宪法尊严受到尊重的法制建设的新时

代的开始。从新中国建立算起 ,至今已有半个世

纪 ,但 我 国宪法能正常运作的时间还不到-半。

而在苏联历史上法律虚无主义的盛行、法治思想

遭到否定 ,加 之党一国家一体化的行政命令体制

和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从 sO年代中期到 sO年

代初期 ,苏联的社会主义法制受到严重践踏和破

坏 ,从而铸成
“
悲剧性的错误

”
和

“
惨痛的篇章

”

[5](417页 )。 历史雄辩地表明:宪法至上 ,实现法

治国家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伟大事业来说 ,

是何等的重要。1999年 我国把
“
依法治国,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
写进宪法 ,这是我国宪法史

上关于社会主义法制思想的一场深刻革命。而这

场革命要取得成功我们还必须付出艰苦的努力。

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 :“ 必须清醒地看到 ,在 现实

生活中,宪法的权威还没有得到完全的体现 ,宪法

的实现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地方和部门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相当严重 ,

极少数干部公然置宪法和法律于不顾 ,以 言代法、

以权压法、徇私枉法、执法犯法 ,一些地方和部门

的保护主义也时有抬头 ,还 存在着其他严重的腐

败现象和行为。这些现象和行为 ,损 害宪法和法

律的尊严 ,也给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带来干扰。

人民群众对此十分不满 ,必须认真加以解决。
”°·

苏联宪政建设失败的教训告诉我们 ,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高举人权保障的大旗。人权

作为宪法的重要内容 ,是社会进步的产物。尽管

不同类型的宪法对人权的确认程度不同,并有形

式与实质上的差别。但在近代史上 ,以权利制约

权力来保障人权的实现始终是贯穿整个宪法和宪

政实践的主线。在人类历史上 ,是资产阶级第一

次提出
“
自由、平等、博爱

”
的人权口号 ,然而 ,保

障人权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无产阶级也要讲人

权 ,只是人权的真实性与广泛性与资产阶级不同。

我们不能仅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看到其对西

方人权的批判就简单得出结论 :社会主义不讲人

权。因为人权有应然与实然之分。前者是指人权

理想 ,后者指人权制度或标榜人权的制度 ,马 克思

否定的是后者。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资本主

义制度当作实现人权理想的手段 ,但 马克思认为

只有共产主义制度才能真正实现人权。共产主义

的目的在于实现真正的人权 ,在走向共产主义的

历程中必须有相应的人权保障制度。苏联制宪和

行宪上的主要错误之一恰恰就在于简单地否定人

权 ,使公民个人权利得不到尊重和保障 ,使社会主

义事业和党的威信遭到严重损害 ,也使社会主义

民主法制建设未能走上正确的道路 ,不 仅导致法

律法规的创制在一定程序上遵从
“
行政手段、指

示和命令、本位主义和官僚形式主义的标准
”
,并

使
“
以国家强制为保障的各种具有禁止、限制和

允许限制的规则充当法
”
,而 且把

“
凡是不准许

的
”
或

“
法不禁止但也不允许的都是不自由的

”
当

作金科玉律 ,无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其他合法利

益 [6]。 因此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把加

强人权保障作为民主宪政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

引导公民正确行使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同时 ,

加强人权立法、执法和司法监督工作 ,建立一整套

行之有效的人权保障制度 ,让公民能充分享有法

律规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权利 ,使社

会主义制度下人权的真实性和广泛性得以真正实

现。

在探寻苏联宪政建设失败原因时,我们会发

现 ,苏联宪法实施难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苏联长期

实行计划经济 ,这不仅造成苏联经济体制扭曲,而

且成为其宪政实践的一大障碍。因为宪法是市场

经济的产物 ,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宪法

的基本范畴 ,如 民主、自由、平等 、人权 ,只有在市

场经济条件下方有实际意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条件下的民主、自由、平等确有极大的虚伪性 ,但

对资产阶级来说 ,对商品交换关系来讲 ,又有一定

的客观真实性 ,所 以马克思称商品经济是天生的

平等派 ,把流通领域比喻为天赋人权的乐园。资

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人权在历史上是个巨大的进

步 ,这是伴随市场经济来到人间的。所以作为宪

法基本范畴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离开了市场

经济 ,就没有存在与发展的可能与必耍 ,更不可能

在宪政实践中得到体现。所以说 ,苏联宪法得不

到有效的实施尽管有民族原因、政治原因,也有思

想文化原因和法律 自身发展的原因,但经济原因
——计划经济体制却是核心原因。在我国,“ 发

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已载人宪法 ,摆在我们面

前的重要任务是尽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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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完善法律保障措施 ,同 时用宪法引导、促进市场

经济的发展与完善。只有当市场经济得到充分发

展 ,才会为宪法的贯彻实施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苏联和我国宪政实践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

们 ,“ 书面宪法
”
并不等于

“
现实宪法

”
,再好的宪

法 ,如果没有相应的保障监督体系和制度 ,也无非

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按照我国宪法规定 ,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我国的立法机关 ,同 时又

是我国立法合宪法性审查机关。这实际上是一种

立法的自我监督 ,而理论和实践都可证明 ,自 我监

督往往等于没有监督。为了维护宪法权威 ,保障

宪法能够更充分地发挥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功能 ,

健全和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是今后我国宪法

能否真正完善的关键。江泽民指出,“ 我们要在

全社会进一步树立宪法的权威 ,建立健全保障宪

法实施的强有力的监督机制
”②

。
“
违宪是最严重

的违法。-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 ,都必须予

以追究
”③

。因此 ,首先应当在立法上完善我国宪

法监督制度 ,包括在监督内容和监督形式上确立

新的规范。在监督内容上 ,我 国应明确违宪的概

念并进一步明确违宪的构成要件。在组织保障

上 ,根据我国国情和法制体系 ,究竟采用何种宪法

监督的组织机构 ,理论界尚存在争论 ,但我国建立

的宪法监督机构必须符合下列原则 :(1)必 须与

政治体制相适应 ,不 能妨碍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的正常运转;(2)必须与法律制度相协调 ,我 国

是单一制国家,法律制度是全国统一的,但随着香

港、澳门的回归 ,我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又增添了

复合制的某些特点 ,所以建立宪法监督机构应充

分考虑法律制度的协调性 ;(3)必 须与文化传统

相适应。在监督方式上可以采取事先审查、事后

审查、个案审查和宪法控诉等形式。同时 ,需要指

出的是 ,“ 要加强我国宪法的监督制度 ,绝 不能只

把眼光局限在某一方面某一环节
”
[7](290页 )。

在当前 ,要努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建设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 ,为宪法的实施创造良好的政治经

济基础 ,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提高整个社会

的宪法意识 ,为宪法的实施提供好硬件和软件设

施。

中国与苏联的宪政实践 ,使我们更加清楚地

认识到 ,社会主义宪法既不可能一蹴而成 ,也不可

能一劳永逸 ,而是必须以实践的观点、发展的观点

和科学的态度来研究和制定宪法 ,必须把马克思

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国情相结合 ,建立一套以

法制为手段、以发展生产力为目的、以保障人杈为

归宿、以弘扬民主为主要内容的宪政制度 ,这是当

今社会主义宪政建立和发展的基础 ,也是经得住

国际国内各种政治风波考验的保证。同时 ,在 宪

政实践中,要及时发现新情况 ,善 于解决新问题 ,

把握好原则性与灵活性 ,要 以人民群众支持和满

意为根本出发点 ,通过促进对公民权利与自由,尤

其是社会经济生活的权利与自由的保障 ,通 过建

设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进一步达到解放生

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目的。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

的因素 ,促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最要紧的是进一

步解放人 ,创造尽可能充分的条件让人能最大限

度地发挥潜能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探寻一种使人

最能自由自主地活动的政治法律环境。这样 :社

会主义民主宪政建设必将步人坦途 ,并 有着光明

的前景。

注释 :

①周恩来 1958年 9月 I6日 参观国务院规章制度展览会时对我国革命法制建设的意见。

②③江泽民1999年 1月 30日 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

党派代表人士对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意见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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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dopting the theories and principles of nuature sociahst constitutions based on so-

viet lunion’ sc。nstitution of the year of1936, China draws its Ⅱrst constitution, that is, the constiˉ

tution of the year of1956。  Along w⒒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hst constitution, China gradua11y

gets rid of soviet constitution’ s defects in content and stmcture, and draws a complete 1982 conˉ

stitution with three amendments, and thus strengthens socialist democrati。 legality and contributes

to China’ s constitutionahst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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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札记

关于《列子 ·黄帝篇》
“
悬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

”
的校释

《列子 ·黄帝篇》有云:“ 孔子观于吕梁,悬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鼋七鱼整之所不能游也。见一丈夫游之,以 为有

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并游而承之。"杨伯峻先生《列子集释》对
“
悬水三十仞

”
有校语,云 :“ 《文选》谢灵运《还旧园作见

颜范二中书诗》注引
‘三十

’
作

‘四十
’
。《说苑 ·杂言篇》同。

”
对

“
流沫三十里

”
无释。但是 ,“ 悬水三十仞,流 沫三十里

”

之语在文献典籍中的校释中存在一些需要探讨的问题,亦 当有论。

按《黄帝篇》此故事当系抄录《应子 ·达生篇》,而 文字小异。《达生》有云:“ 孔子观于吕梁,县水三十仞,流沫四十

里,鼋七鱼鳖之所不能游也。见一丈夫游之,以 为有苦而欲死也,使 弟子并游而拯之。
”
此作

“
县

”
,彼 作

“
悬

”
,一也,故 陆

德明《释文》云
“
音玄

”
;此作

“
拯

”
,彼作

“
承
”
,亦同,故殷敬顺《释文》云

“
承音拯

”
。至于

“
流沫四十里

”
一语 ,《 太平御览》

卷五十八、卷三九五、卷九三二引并作
“
流沫三十里

”
。以《列子》文观之,疑《应子》原文本作

“
流沫三十里

”
,“ 四

”
乃

“三”

之讹也(参刘文典先生《庄子补正》校语,但成玄英《疏》有
“
激湍腾沫四十里

”云云,“ 四
”
字亦讹,刘 先生校语未及)。 又

检(列子 ·说符篇》有云:“ 孔子自卫反鲁,息驾乎河梁而观焉。有悬水三十仞,圆 流九十里,鱼 鳖弗能游,鼋七弗能居,有

一丈夫方将厉之,孔子使人并涯止之,曰 :⋯ ⋯”
此段故事与上录虽似同出,但文句差异较大。而《说苑 ·杂言》云:“ 孔子

观于吕梁,悬水四十仞,环流九十里,鱼鳖不能过,鼋 七不敢居。有一丈夫方将涉之,孔 子使人并崖而止之,曰 :¨ ¨”
显

然,《说符》一段与(说苑》本段故事来源相同(《 孔子家语 ·致思》同)。 又《水经 ·泗水注》亦记此故事,作
“
悬水三十仞 ,

流沫九十里
”
云云。上引几段文字,“ 悬水三十仞

”
与
“
悬水四十仞

”
之异,类似前议《庄子 ·达生》和《列子 ·黄帝》异文,

而
“
圆流(环流、流沫)九十里

”
文字差异更大。因此,似不宜将《说苑 ·杂言》作为《列子 ·黄帝》故事的校释材料,而应

以《庄子 ·达生》所载故事作为《列子 ·黄帝》故事的校释材料。然则杨先生之校释,似有疏也。(大 明)


